

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1.本行政备案适用于金平区、龙湖区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申请条件的企业。
2.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应当使用自有车辆从事租赁经营（仅利用租赁小微型客车从事网约车经营除外），租赁汽车应当为9座及以下的小微型客车，现《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或“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并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
（一）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二）投入经营的小微型客车应当经检验合格且登记的使用性质为租赁（以下称租赁小微型客车）；
（三）有与租赁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管理人员；
（四）在经营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
（五）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服务规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
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还应当具备以下服务能力：
（一）有与开展分时租赁业务相适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保证服务平台运行可靠；
（二）有相应服务人员负责调配租赁小微型客车。
二、办理依据
[bookmark: _GoBack]《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7号）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三、实施机关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四、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的形式分为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其加盖的公章与申请企业名称完全一致。纸质材料采用A4纸，统一在纸张的左侧装订。复印件均应加盖申请企业公章和“本复印件与原件内容相符”印章或签字，复印清晰、大小与原件相符。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的手写部分应当字迹工整、清晰。电子文件应原件彩色扫描，内容清晰、完整，以单个文件命名，文件名称应与申请材料名称保持一致，并按照顺序上传企业端服务系统。材料要求详见下表：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原件
份数（份/套）
	复印件
份数（份/套）
	纸质/电子版

	一：从事小微型客车租赁（不含分时租赁）经营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1
	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须包含“汽车租赁”或“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企业为法人或法人的分支机构。         
	0            
	2
	纸质+电子版            

	2
	经营场地证明
	场地为自有的，提供产权证明。场地为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及租赁场地的产权证明。
	0            
	2
	纸质+电子版            

	3
	管理人员材料
	1.企业法人、分公司负责人或新设服务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0
	2
	

	
	
	2.企业管理人员名单（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
	2
	0
	纸质+电子版

	4
	经营所在地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证明
	1.经营场所照片（门头照或示意图）。
2.制度规程、组织架构上墙照片。经营场所以显著方式明示服务项目、租赁流程、租赁车辆类型、收费标准、押金收取与退还、客服与监督电话等事项。
3.自有小微型客车租赁车辆名单。
	2            
	0
	纸质+电子版            

	5
	经营管理制度
	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1.租赁经营档案管理制度。
2.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3.押金和预付资金管理制度。
4.服务投诉制度。
5.租赁合同或协议。      
	2            
	0
	纸质+电子版            

	6
	服务规程
	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包含租赁流程、监督电话等事项的服务规程。            
	2            
	0
	纸质+电子版           

	7
	安全管理制度
	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1.车辆维护保养制度。
2.车辆安全、卫生状况检查制度。
3.用户身份查验制度。
4.用户义务事项告知制度。
5.车辆动态监控管理制度。
	2            
	0
	纸质+电子版            

	8
	应急救援预案
	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包含救援、换车等事项的应急救援预案。
	2            
	0
	纸质+电子版            

	二：同时申请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9
	调配租赁小微型客车服务人员有关资料
	车辆调配服务人员身份证、服务关系证明。            
	0            
	2
	纸质+电子版            

	10
	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证明材料
	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证复印件、APP应用证明图片。
	0            
	2
	纸质+电子版            

	三、其他材料内容及要求：

	11
	其他材料
	1.汕头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表。（备注：联系备案机关获取。）
	2
	0
	纸质+电子版

	
	
	2.使用性质为租赁的自有租赁小微型客车机动车行驶证。
	0
	2
	纸质+电子版

	
	
	3.自有租赁小微型客车装备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凭证。
	2
	0
	纸质+电子版

	
	
	4.授权委托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备注：企业法人、分公司负责人或新设服务机构负责人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2
	2
	纸质+电子版

	备注：1.纸质和电子版申请材料一并提交。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电子材料需一份原件扫描。
2.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和“本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印章或签字。
3.分时租赁，是指利用移动互联网、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构建服务平台，以分钟或者小时等为计时单位，为承租人提供自助式小微型客车预定和取还、费用结算等服务的租赁经营方式。
      4.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


5、 办理时限
1、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2、承诺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自提交备案申请受理通过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
六、企业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办理方式
企业登录“广东省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信息服务系统”（ 网址：http://121.33.200.107:16004/mini-owner/a/login/）在线注册、填报申请材料。企业首次申办业务时在首页“企业备案申请”栏目中凭“经营企业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录，登录成功后填写企业信息、上传相关资料、提交申请，主管部门审核备案成功后，业务管理系统自动开通企业账号，用户名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初始密码为企业联系人手机号，系统在登录成功时强制要求更新密码。（温馨提示：为了提高网上办理备案手续的效率，尽量避免因资料不全或不符退回重新申请的情况，建议申请人先向备案机构提交相关纸质材料核对。）
2.窗口申请办理方式
办理窗口：汕头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1-10号窗口。
办理地点：汕头市龙湖区金霞街道长平路十一街区财政大楼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西厅1-10号窗口。
办公电话：0754-8848981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该事项未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前，临时办理窗口：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大楼一楼临时业务咨询服务窗口（春江大厦东南侧临春江路）。受理部门：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七、内部审核流程
1.申请：企业通过网上或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进行接收，作出收件处理。
2.受理：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备案材料的齐全性、真实性和合规性进行初审。
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初审通过的，上报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审核。（备注：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审核通过的，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指导企业通过广东省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系统平台的企业端自助填报。）
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工作人员应当对不符合申请资格的，说明原因，对材料需补正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3.审核。汕头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审核，提出复核意见，作出备案决定。
4.办结。出具《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备案凭证》。
5.建档：汕头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办理结果，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建立管理档案。
八、备案变更
1.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在变更之日起15日内到原备案机构办理变更备案。
2.企业暂停或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在暂停或者终止经营之日起15日内，向原备案机构书面报告。
3.企业暂停或者终止分时租赁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社会公告，并同时向原备案机构书面报告。
九、办理进度查询	
1.电话查询办事进度：汕头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客货运输部（0754-88273495）；
2.网上查询办事进度：http://121.33.200.107:16004/mini-owner/a/login/。
十、常见问题	
1.问：什么是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答：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是指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与承租人订立租赁合同，将9座及以下的小微型客车交付承租人使用，收取租赁费用的经营活动。
2.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对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是怎样规定的？
答：为规范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承租人合法权益，交通运输部制定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于2021年4月1日施行，2021年8月11日修正。根据规定，租赁经营者应当在办理企业登记手续或者新设服务机构开展经营活动后60日内，就近向经营所在地设区市或者县级小微型客车租赁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3.问：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是否收费？
答：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
